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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关于变更股票投资业务专业责任人的 

基本信息披露公告 
 

根据中国银保监会《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信息披露准则第

2 号：风险责任人》及相关规定，现将股票投资业务专业责

任人的有关信息披露如下： 

一、专业责任人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专业责任人：王箫，女，40 岁。2021 年 3 月入

职。王箫女士，英国斯旺西大学金融数学硕士，北京师范大

学理学学士，具有 16 年权益投研经历。曾获 2010-2011 年

Asia Money（亚洲货币）中国房地产分析员第一名，2011-2014

年 II（机构投资者）中国房地产组第二名团队成员（Credit 

Suisse 瑞士信贷)。曾任建银国际证券、瑞信方正证券研究

员，历任安邦资产研究部地产组组长、周期组组长、大家资

产研究部负责人，现任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

中心权益投研部总经理。 

（二）有无受金融监管机构及工商和税务等部门行政处

罚或撤销任职资格的历史情况：无。 

二、专业责任人最近 10年的主要工作经历 

（一）专业责任人职务及任职起止日期 

2011 年 5 月至 2015 年 8 月期间，担任瑞信方正证券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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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责任公司高级分析师。 

2015 年 9 月至 2021 年 2 月期间，担任大家资产管理有

限责任公司研究部地产组组长、周期组组长、研究部负责人

兼权益投资经理。 

2021 年 3月至今，担任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资产

管理中心权益投研部总经理。 

（二）有无社会兼职情况：无。 

三、专业责任人的专业资质 

（一）专业责任人的专业资质：无。 

（二）有无担任其他投资业务专业责任人：无。 

四、中国银保监会认为应当披露的其他信息 

无。 

 

我公司承诺：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

完整性和合规性负责，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。对本公告所

披露信息如有异议，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

内，向中国银保监会保险资金运用监管部反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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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文件 
 

 

国华寿〔2021〕325号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付永进 

 

 

 

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关于变更股票投资业务专业责任人的报告 

 
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： 

根据《关于加强和改进保险机构投资管理能力建设有关事项的

通知》《关于保险机构投资风险责任人有关事项的通知》《关于保险

资产管理产品风险责任人有关事项的通知》及相关规定，现将我公

司股票投资业务专业责任人有关变化情况报告如下： 

经我公司研究决定，我公司资产管理中心总经理 TIAN LIANG

不再担任股票投资业务专业责任人。确认我公司资产管理中心权益

投研部总经理王箫为股票投资业务专业责任人。王箫具备保险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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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资风险责任人的相应资质条件。 

我公司股票投资业务行政责任人不发生变化。 

我公司风险责任人将按照监管规定，在任职期间内，每年参加

相关风险责任培训学习。 

我公司风险责任人如有调整变化，将在 10个工作日内报告中国

银保监会。特此报告。 

 

附件：1.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股票投资业务专

业责任人的基本信息披露公告 

2.承诺函 

3.专业责任人职责知晓函 

 

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2021年 6月 30日 

 
 

 

 
 

 

 
 

 

 

 

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6月30日印发 








